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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 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60,37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0.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54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57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9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460,374,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690,561,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 5月 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5月 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3年 5月 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转股于 2013年 5月 2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3年 5月 2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5,631,780 31.63% 72,815,890 72,815,890 218,447,670 31.63%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7,224,000 1.57% 3,612,000 3,612,000 10,836,000 1.57%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7,224,000 1.57% 3,612,000 3,612,000 10,836,000 1.57%

5

、

高管股份

138,407,780 30.06% 69,203,890 69,203,890 207,611,670 30.06%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4,742,220 68.37% 157,371,110 157,371,110 472,113,330 68.37%

1

、

人民币普通股

314,742,220 68.37% 157,371,110 157,371,110 472,113,330 68.37%

三

、

股份总数

460,374,000 100% 230,187,000 230,187,000 690,561,000 100%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股 690,561,000股摊薄计算，2012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0.296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17号

咨询联系人： 李庆平、简金英

咨询电话：0755-29999999-233

传真电话：0755-82264026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3-025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时

2、会议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 18号港口大厦 23层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44,567,76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4.7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

4、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春宏先生主持召开。

6、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过

1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2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3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4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5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6

关于董事长

2012

年度薪酬的

议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7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8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9 201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0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1 2013

年度投资计划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2

关于聘任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3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4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额

度的议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5

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8,438,000 100% 0 0 0 0

通过

16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

》

的议案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17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444,567,765 100% 0 0 0 0

通过

议案 1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上述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钱大治律师、江子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议案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

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3-026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

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3 年 5

月 16日以现场和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解散参股公司连云港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受金融危机影响，连云港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出现连续亏损。 为减少损失，董事会同意

连云港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并清算。

连云港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解散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年 5 月 7 日、5 月 11 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司相关公

告。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02�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6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年 3�月 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现就事后审核中要求补充说明的事项，对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做补充披露

如下：

一、“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第二条第二点公司控股股东情况做了补充披露，

具体如下：

修改前：

控股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

人

/

单位负

责人

成立日

期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业务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

责任公司

刘献文

2003

年

06

月

17

日

18615663-5 290,000,000

粮食

、

甘蔗

、

蚕桑

、

茶叶种植

、

家禽畜

饲养

、

水产养殖

、

政策允许经营的

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

、

化工原料的批

零兼营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

略等

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

修改后：

控股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

人

/

单位负

责人

成立日

期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业务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

责任公司

刘献文

2003

年

06

月

17

日

18615663-5 290,000,000

粮食

、

甘蔗

、

蚕桑

、

茶叶种植

、

家禽畜

饲养

、

水产养殖

、

政策允许经营的

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

、

化工原料的批

零兼营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

略等

根据屈原农垦

2012

年度审计报告

，

屈原农垦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928.71

万元

，

实现利润总额

3,510.79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3,150.39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30,104.53

万元

。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屈原农垦资产总额

145,

253.08

万元

，

负债总额

64,085.42

万元

，

净资产

81,167.66

万元

。

二、“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第二条第三点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做了补充披露，

具体如下：

修改前：

实际控制人名称

法定代表

人

/

单位负

责人

成立日

期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业务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

责任公司

刘献文

2003

年

06

月

17

日

18615663-5 290,000,000

粮食

、

甘蔗

、

蚕桑

、

茶叶种植

、

家禽畜

饲养

、

水产养殖

、

政策允许经营的

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

、

化工原料的批

零兼营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

略等

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

修改后：

实际控制人名称

法定代表

人

/

单位负

责人

成立日

期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业务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

责任公司

刘献文

2003

年

06

月

17

日

18615663-5 290,000,000

粮食

、

甘蔗

、

蚕桑

、

茶叶种植

、

家禽畜

饲养

、

水产养殖

、

政策允许经营的

金属材料

、

建筑材

料

、

化工原料的批

零兼营

。

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

、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

略等

根据屈原农垦

2012

年度审计报告

，

屈原农垦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928.71

万元

，

实现利润总额

3,510.79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3,150.39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额

30,104.53

万元

。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屈原农垦资产总额

145,

253.08

万元

，

负债总额

64,085.42

万元

，

净资产

81,167.66

万元

。

补充后的《2012�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2013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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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号：002096� � � �股票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13-021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金麓国际大酒店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建华。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数 262668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70.75�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年报全文见指定信息披露网 http://www.cninfo.com.cn，

年报摘要刊登在 2013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上。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1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考核结算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九)�审议通过《201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试行办法》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1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

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预计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1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

表决。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陈碧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 262668812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选举陈碧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陈碧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含募投项目 "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 "在内的 "南岭科

技园 "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6266881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修改的《公司章程》全文见指定信息披露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张克东先生、鲍卉芳女士和刘宛晨先生分别向大会作

了 2012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黄靖珂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78� � �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编号：2013-015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日期：2013年 5月 16日（星期四）10: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坚先生

4、会议地点：公司科技楼四楼会议室（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号）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

10:00时在公司科技楼四楼会议室（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号）采取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6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94,577,2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为 73.63%。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曹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常年法律顾问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 6项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 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 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 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2年度末总股本 400,100,000股为基数，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2,018,000.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及《未

来三年（2012-2014）股东回报规划》中的规定和承诺。

5、审议《关于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 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94,577,230 股。 同意 294,577,2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公司简称：金飞达 证券代码：002239� � � �公告编号：2013-022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通知情况，公司已于 2013年 4月 24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00；

2、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 66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进飞先生；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名，代表股 13,930�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9.30� %。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袁敏、周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 0股；反对票为 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为 0股；反对票为 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为 0股；反对票为 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为 0股；反对票为 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为 0股；反对票为 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同意票为 13,93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的 100%；弃权票为 0股；反对票为 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2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律师事务所：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敏、周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3015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 9时 30分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319号仁和大厦 2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晓毅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13 人， 代表所持股份总计 189,977,06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续聘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公司 2013年度银行借款计划》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关于提名赵文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89,977,060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0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赵惠芳女士、潘立生先生、孔令刚先生、於恒强先生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12年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合肥城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证券简称：*ST思达 公告编号：2013-30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09:00时开始。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CBD 商务外环路 27 号景峰国际 24 层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7.�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323.2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9.6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韩云志律师、

陈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3、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4、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2年财务报告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全年实现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105587725.96�元,加上 2011 年度未分配利润 -250370583.28 元，公司 2012 年

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55958309.24�元，公司董事会决定 2012年年度不对公司股东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5、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公司 2012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6、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关于 2013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继续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报

酬额为人民币 56�万元；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7、审议并表决通过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由于公司搬迁，公司拟对章程中第五条 公司住所进行修订：

原公司住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 38号，邮政编码：450001。

修订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兰街 101号，邮政编码：450001。

同意 9323.20�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 � �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 �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8、公司独立董事杜海波、丁永生先生向公司股东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韩云志 陈程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17日


